
A2 责编：黄媛媛 版式：刘静 校对：胡德泽 2022年11月11日世间相

本报讯（记者 王伟 通讯员 符秀宝）日前，陈
某来到淮南市交通执法支队二大队缴纳了最后一
期罚款，至此淮南交通执法第一起分期缴纳行政罚
款案成功结案。案发6月22日，交通执法人员在安
徽理工大学附近巡查，发现一辆客车正在上下客。
经查，该客车驾驶员陈某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陈某主动承认违法事实。
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执法
人员依法对其作出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陈某刚做完
手术，儿子即将上大学，经济有困难。考虑到陈某
在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且有悔改表现，经陈某申
请、材料核实、法制审核、集体讨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同意陈某分期缴纳
罚款。

分期缴纳罚款，既捍卫了法律尊严，又体现了
执法温度。这也是淮南市交通执法支队继“首违轻
微免罚”“承诺轻罚”之后，实行严格规范执法与包
容审慎监管相结合的又一创新举措。

淮南交通执法首起
分期缴纳行政罚款案结案

遇到困难 温暖入怀

本报讯（记者 孙鸿 摄影报道）11月10日，淮
南市市场监管局在淮南固废处置中心开展侵权假冒
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违法行
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

本次集中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主要是全市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市场巡查和专项整治行动中查
获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质量不合格的侵权、假
冒、伪劣商品，种类涵盖服装、白酒、机油等10余个
品种，总重量约20余吨，货值80余万元。有关部门
现场根据不同侵权假冒商品的特性采取拆解、焚烧
等分类处置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效防止侵权假
冒伪劣商品“二次流通”“二次污染”。

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以民生领域案件
查办铁拳行动为抓手，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和维护
市场秩序做为执法监管工作的落脚点，以社会关注、
群众关心的热点案件为突破口，时刻保持对制假售
假行为重拳出击、绝不手软的高压态势。截至目前，
全市共查办市场监管领域违法案件2056件，罚没款
1300余万元。

下一步，淮南市市场监管系统将继续通过日常
监管、专项整治、监督抽检和投诉举报等方式,会同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共同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
和侵权案件的曝光力度,维护合法竞争、公平竞争的
良好市场秩序，推进淮南高质量发展，让广大人民群
众有更好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淮南销毁一批货值
80 余万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遇到李鬼遇到李鬼 决决不手软不手软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谢飞
絮）“这个星期接送孩子上学，发现学校门
口安装了红绿灯，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东
张西望地过马路了……”11 月 9 日，田家
庵区曹庵镇第二小学学生家长庞女士说，
这一切得益于校门前新“上岗”的红绿灯。

曹庵镇第二小学位于曹庵镇柳树村，
校门正对 206 国道与 102 省道，道路性质复
杂，师生上下学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为切实解决师生出行
难问题，曹庵镇党委同相关部门多次深入

学校周边区域和道口现场实地调研，召集
交通部门负责人、柳树村负责人、学校校
长、家长代表多次召开座谈会，在多方协调
下，事情终于有了解决方案。

加装红绿灯！方案一出，相关部门立
刻行动，加班加点，于 11 月 7 日完成了交
通信号灯的安装。同时，曹庵镇加强校园
周边维护管理，镇相关部门及村居联合学
校设立护学岗位，在上下学重点时段组织
人员维护秩序，加强交通指挥疏导，引导
学生和家长规范停放车辆，走人行横道。

点对点发力 红绿灯上岗红绿灯上岗

本报讯（记者 李严）11月9日，市红十字会
生命接力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带来两份特别的遗
体角膜捐献登记表，表内主角为凤台县关店乡
敬老院一对七旬老夫妻——王金星、刘梅莲。

两位老人是关店乡前老村人，无儿无女，
住进敬老院多年，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两
位老人自幼吃苦，没想到虽然没有儿女晚年
却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朴实善良的老俩口

经常念叨着该怎么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回
报社会对其的关爱。

从2019年起，市红十字会生命接力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就常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与老
人一起欢度节日。这支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均
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遗体器官捐
献“三献”志愿者。他们的行为打动了两位老
人，便有了开头一幕。

一对一捐赠 夕阳无限好夕阳无限好

本报讯（记者 尚家起）11 月 9 日下午，
田家庵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
队走进史院中心小学，开展支教送教活动。

在史院中心小学，田家庵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队的两位优秀青年教师
精心准备了语文及数学两门优质课程，精心
的教学设计、灵活的教学方法、风趣幽默的教
学风格引人入胜。通过巧妙的引导与充分的

启发，学生与老师互动频频，现场气氛活跃，
不仅成为老师输出知识的课堂，更成为学生
展示自我的舞台。

兴国大计，教育为本。吸引了史院中心
小学各年级教师随堂听课，形成了双方教师
资源共享、互为增补的双赢效果，增强了教师
教学教研意识，提高教学效果，成为教师与学
生们展示、交流、提升的平台。

面对面指导 志愿者支教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崔年）
当事人足不出户，法官在线“屏对屏”调解。
11月9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田家庵区
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承办法官利用“云上
法庭”，妥善化解一起合同纠纷，跨越地域和
疫情的阻隔，大大缓和了企业间的矛盾，有
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帮助企业“恢复
元气”，推动高效服务“零距离”。

2019 年 5 月 11 日，原告合肥某公司与被
告淮南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空调采购
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一批美的壁挂
式定频空调50台，合同暂定总价为92500元，
且在合同第 3.3 条约定付款方式为“结算完
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100%”。原告按照
约定完成供货和安装后，双方于 2021 年 1 月
10日进行结算，经被告审核并确认项目结算
总造价为 95350 元。经原告催要，被告于
2021年9月18日支付50000元，余款45350元
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未予支付，遂原
告为维护合法权益将被告诉至田家庵区法
院。

为妥善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同纠

纷，促使企业健康发展，田家庵区法院对该起
纠纷进行调解。承办法官通过仔细翻阅证据
材料、细化调解思路、整理调解方案，找到了
案件的突破口。由于原告方在外地，无法到
达现场，调解当天，双方通过人民法院“云上
法庭”进行调解。承办法官本着为企业纾困
解难、促进企业合作双赢的理念，就案件的矛
盾点及时与原被告沟通，对存在争议部分一
一疏导并提供多种解决方案，经过法官耐心
地释法明理，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云上调解”将传统线下“面对面”矛盾
调解转变为线上“屏对屏”调解,不仅减轻当
事人在时间、精力上的损耗，还突破时空限
制，更有益于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下一
步，田家庵区法院将持续加大涉企案件调解
力度，持续推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最大程度
减 轻 企 业 诉
累，为助力企
业健康发展提
供有利司法服
务和保障。

屏对屏调解 跨地域解忧


